附件1
福建省地方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项目储备指南
一、项目目标

建设一批地方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保护点，对种质资源开展原生境保护，使得保护点内的种群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珍稀、濒危的物种种群得到恢复和发展。

对地方特色优质品种进行提纯复壮，使品种原有优良特性得以恢复、存续，保持品种纯度，通过试验示范、推广应用，将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带动相关产业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建设内容

种质资源保护点建设：在保护点（保护区）范围内，建设隔离、警示、排灌、繁育、仪器、道路等设施；开展种质资源生化成分分析、农艺性状等研究；建立完善种质资源保护档案、资料等。

种质资源提纯复壮、示范推广：以地方特色品种为基础，进行提纯复壮、恢复种性的研究工作，开展提纯复壮原种生产、田间试验示范、整体评价成果鉴定、示范推广、宣传等。

三、储备条件
1、保护利用对象为我省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普查到的地方特色作物种质资源。

2、申报单位为种质资源所在地县级农业管理部门。

3、项目单位为县级农业管理部门、在闽企事业单位、农业经营主体、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保护主体。

4、列入全国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地方品种、重要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以及珍稀、濒危种质资源优先。
资金补助标准

每个项目拟安排补助资金20万元，主要补助环节为道路、沟渠、喷滴灌（资源保护）、围栏等基础设施建设、种质资源标识标牌的设立、提纯材料评价选取、田间提纯复壮选育、理化性状测定、技术合作及成果鉴定、示范推广、宣传等。

五、申报程序和有关要求
（一）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按照申报的相关要求，在日期截止前向县农业农村局种子管理站报送项目相关文件。申报单位应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不得以虚报、伪造等手段骗取专项资金。
（二）申报材料要求
请有意承担2026年地方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项目申报书项目申报的单位且符合上述条件的企业，经所在乡镇（街道）农业部门审核同意，报县农业农村局种子管理站，申报需要提供如下材料：

1.2026年地方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项目摸底储备表（见附件2）；
2.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许可证；
3.实施单位法人证明；

以上材料请于2025年9月30日下午6点前报送至仙游县种子管理站，联系人：林庆嘉，电话：18350929957。电子版发送至邮箱（电子邮箱：xy8292362@163．com，联系电话：0594－8395013）。

（三）材料打印装订
申报材料统一使用A4纸打印和复印（一式叁份），请勿使用文件夹装订。按上述申报材料要求中的顺序装订。


